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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早上7点，在登封市少林
大道街区改造建设工程现场，登封市供
电公司20多名工作人员正在冒着小雨
有条不紊地铺设电缆排管、安装环网开
关柜，制作电缆、压接导线，吊装变压器
等设施。这是该公司服务登封建设“美
丽城乡”的一个掠影。

连日来，为了确保少林大道街区改造
工程如期完工，登封市供电公司抽调了由

20多名共产党员组成的突击队，主动放弃
节假日休息时间，早出晚归，奋战在少林
大道街区升级改造的施工现场。

“项目整体竣工日期拖后了，但是
电力工人加班加点工作就是为了给我
们道路施工方争取更多的宝贵时间。”5
月1日晚上12点，登封市供电公司的抢
修人员韩玉锋和同事们利用施工方开
挖横穿管道的有利时机，紧张有序地敷

设、制作电缆。
少林大道街区改造建设全长11.75

公里，针对此次少林大道阳城路至滨河
路街区改造建设，登封市供电公司将道
路两侧的高、低压架空线路改为高、低压
电缆入地，变压器也相应提升容量和供
电能力。目前，共拆除线杆23根，铺设
电力排管984米，新敷设10千伏电缆
1987米，400伏电缆1812米，安装厢式

变压器4台，环网柜6台。工程完工后，
可大大提升供电能力和运行可靠性。

据了解，少林大道街区改造建设总
投资约5.6亿元。 5月底将实现阳城路
至滨河路段通车，预计年内实现全线贯
通。升级改造后的少林大道将成为“特
色鲜明 景城一体”的城市生态景观大
道和国际少林武术节等文化节会期间
最美的迎宾大道。① 钱永彬

登封市供电公司：道路升级改造 电力保驾护航

课后服务主体以老师为主
欢迎多才多艺的热心市民加入

课后服务如何保障?《意见》指出，
课后服务工作要建立健全“政府主导、
部门联动、学校管理、多方参与”的工
作机制，明确部门职责，落实工作责
任。

各中小学校要结合实际，在完成
正常的教育教学任务之外，以学校在
职教职工为主，主动承担课后服务工
作，尽可能满足学生的需求，鼓励教职
工发挥爱好特长、跨学科指导学生。
同时充分发挥家长委员会作用，广泛
动员学生家长、退休教师、高校优秀学
生、文体工作者、民间艺人、能工巧匠、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社会各界热
心人士提供形式多样的公益性服务。
严禁有不良记录人员参与课后服务。

《意见》明确，开展课后服务的学
校要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
强化安全检查和门卫登记等管理制
度，落实考勤、监管、交接班制度。另
外，开展课后服务的学校要建立损害
赔偿的多方承担共担机制，确保课后
服务工作科学、规范、安全、有序。

坚持公益导向不得营利
多方面筹措经费，严禁乱收费

课后服务经费如何筹措?《意见》
要求，课后服务要坚持公益导向，不
得营利。各地根据中小学生课后服
务的性质，坚持成本补偿原则，可由
政府和家长共同负担服务成本。

在经费保障方面，各地要建立完
善中小学生课后服务经费保障制度，
可采取财政补贴、收取服务性收费或
代收费等方式筹措经费。确需收取
课后服务费的，具体收费标准按有关
规定由市、县(市、区)价格主管部门会
同教育部门，根据公益性和非营利性
原则提出意见，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后向社会公布执行。对学校外聘的
参与课后服务的社会专业人员，可由
双方协议确定劳务报酬。课后服务
收取的服务费，必须纳入学校财务专
户管理、专款专用，具体开支范围以
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同意的方案为
准。严禁学校以“课后服务”名义乱
收费。有关部门在核定绩效工资总
量时，应当适当考虑学校和单位开展
课后服务因素;学校和单位在核定的
绩效工资总量内，对参与课后服务的
教师给予适当倾斜。

河南出台中小学生课后服务指导意见

家长再也不用“翘班”接娃了

中小学生“放学早、无人管”问题，是不少家长心中的“痛”。近日，河南省教育厅、中共河南省
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明确课后服务采取属地管理、学校为主、自愿参加、公益惠民的原则，一般在上学日
下午正常放学后进行，结束时间原则上不晚于18:00，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适当扩大到中午课后。
该举措实施后，相信不少家长可以不再为“翘班”接娃头疼了。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首席记者 王姝

根据《意见》，各市、县(市、
区)人民政府是本行政区域内中
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主体，统
筹管理本区域的课后服务工作。
教育行政部门承担课后服务的管
理职责，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
协调，共同做好课后服务管理工
作。

学校要利用在管理、人员、场
地、资源等方面的优势，针对确
实有接送困难的家庭，积极发挥
主渠道作用，建立健全课后服务

各项制度，确保课后服务质量不
断提高。

《意见》要求，课后服务要遵
循学生及家长意愿，是否参加由
学生和家长自愿选择，不得强迫
或变相强迫学生参加。

课后服务对象是有服务需求
的义务教育阶段本校在读学生，
优先保障残疾儿童、留守儿童、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等亟须服务群体。

根据《意见》，学校要建立健全

“家长自愿申请、班级初审、学校核
准、统筹安排”的课后服务工作制
度，在充分征求学生、家长意见的
基础上，立足需求，科学合理确定
课后服务的服务时间、服务内容、
服务方式、收费事项、费用开支、安
全措施等，并主动告知学生、家
长。充分发挥家长委员会作用，组
织家长代表全过程参与，定期收集
学生、家长对课后服务的意见建
议，推进各方面信息公开，规范和
监督课后服务工作。

服务时间如何确定？提供
什么服务内容？《意见》对此有明
确说明和要求。

课后服务一般在上学日下
午正常放学后进行，结束时间原
则上不晚于18:00。具体服务时
间由各市、县（市、区）教育行政
部门指导所属学校根据当地实
际情况、家长需求和季节弹性确
定。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适当扩

大到中午课后。
在服务内容方面，《意见》指

出要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
规律，有利于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课后服务内容主要是安排
学生做作业、自主阅读，进行体
育、艺术、科普活动，以及娱乐游
戏、拓展训练、开展社团及兴趣
小组活动、观看适宜儿童的影片
等，提倡对个别学习有困难的学

生给予免费辅导帮助。严禁将
课后服务变相成为集体教学或

“补课”。
鼓励中小学校与校外活动

场所联合组织开展学生综合实
践活动，或组织学生就近到社
区、企事业单位开展社会实践活
动。鼓励具备条件的市县开展
中小学生午餐供应和课后延时
免费托管，减轻学生家长负担。

课后服务参加or不参加？ 学生和家长说了算

课后服务包含哪些内容？ 严禁变相“补课”

孩子放学后接送难一直困扰着很多家长


